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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
· 委托人：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鹏、郑燚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126-P01DYGJ3号

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受让方成都青凌亘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8年3月9日与成都市青白江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101132018B00067]及附件。根据受让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101132018B00067]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10113201830199号]及附件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04193.0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3.5，规划建筑面积为526802.79平方米（详见下表）。宗地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已开始进行主体工程建设。截至本次咨询时点，成都青凌亘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支付该宗地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应契税、印花税，根据受让方提供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民初8792号]，成都青凌亘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101132018B00067]及附件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类别
	项目类型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高层
	70056.41
	354207.13 
	354207.13
	——

	经营性用途
	商业
	1925.64
	9736.09 
	9736.09
	——

	经营性用途
	地下车库
	26963.78
	136329.62 
	——
	136329.62

	小计
	98945.83
	500272.84 
	363943.22 
	136329.62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5247.19
	26529.95 
	14091.71
	12438.24

	小计
	5247.19
	26529.95
	14091.71
	12438.24

	合计
	104193.03 
	526802.79 
	378034.93 
	148767.86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3月15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咨询对象在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成都青凌亘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7年、商业37年。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526802.79平方米（详见下表）。规划为高层住宅，精装修交付。
	类别
	项目类型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高层
	70056.41
	354207.13 
	354207.13
	——

	经营性用途
	商业
	1925.64
	9736.09 
	9736.09
	——

	经营性用途
	地下车库
	26963.78
	136329.62 
	——
	136329.62

	小计
	98945.83
	500272.84 
	363943.22 
	136329.62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5247.19
	26529.95 
	14091.71
	12438.24

	小计
	5247.19
	26529.95
	14091.71
	12438.24

	合计
	104193.03 
	526802.79 
	378034.93 
	148767.86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受让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3月1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约为145802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咨询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咨询以咨询对象可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考虑咨询对象可能需补缴的地价款，需缴纳的违约金、土地闲置费等相关费用，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测算过程
1、 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成都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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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系数
	青白江区青华中路以北、化工北路以西


	修正系数
	青白江区凤凰大道以北、凤凰东四路北段以西

	修正系数
	青白江区凤祥大道二段以南、凤凰东二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21-3-15
	100
	2020-06-11
	98.5
	2019-08-29
	97
	2019-03-20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7年、商业37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
	101

	容积率
	3.5
	100
	2.5
	102
	3
	100
	2.5
	102

	商业占比
	10%以内
	100
	10%-30%
	95
	10%-30%
	95
	10%以内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4193.03
	100
	70009.57
	99
	53504.1
	99
	39101.36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5
	100/
	97
	100/
	96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商业占比
	100/
	95
	100/
	95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99
	100/
	9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3800
	4020
	401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3982 
	4363 
	413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3982+4363+4137）÷3＝4161（元/平方米）

总价＝4161×363943.22÷10000＝151437（万元）

（转下页）

（二） 剩余法
1.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高层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系数
	新城悦隽盛世


	修正系数
	人居大同峰荟

	修正系数
	城投置地锦绣江城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21-3-15
	100
	2021-3-15
	100
	2021-3-15
	100
	2021-3-15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3.5
	100
	2.5
	101
	2.5
	101
	2.5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中高档
	97
	中高档
	97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毛坯
	94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97
	100/
	97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94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8500
	8700
	92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8676
	8880
	969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8676+8880+9690）÷3＝9082（元/平方米）
总价＝9082×354207.13÷10000＝321691（万元）

（转下页）

2.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成都市商业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8/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9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896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2.8

	
	
	
	
	建筑面积 
	9736.09

	
	
	
	
	天
	365

	
	
	
	
	空置率（%）
	10.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36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24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0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55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3）
	销售费用
	0.02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2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8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362
	　
	　
	　

	3
	年经营费用
	21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54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47.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102.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6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8

	
	
	
	
	分摊土地面积（㎡）
	2027.76

	（2）
	维修费
	50.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7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529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4.53

	
	
	
	
	年增长比率(g)
	3.0%


注：建安费用=（2200×9736.09+2200×516.31）÷10000=2245（万元）
3.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成都市车库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0.5/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3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239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0.5

	
	
	
	
	建筑面积 
	136329.62

	
	
	
	
	天
	365

	
	
	
	
	空置率（%）
	10.00%

	2
	建筑物现值
	38895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871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87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287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9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3）
	销售费用
	0.02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6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8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0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6 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8895
	　
	　
	　

	3
	年经营费用
	109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426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19.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255.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51.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8

	
	
	
	
	土地面积（㎡）
	28393.7

	（2）
	维修费
	583.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58.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22.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4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3305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44.54

	
	
	
	
	年增长比率(g)
	3.0%


注：建安费用=（2000×136329.62 +2000×7229.69）÷10000=28712（万元）
4. 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321691+15294+33056＝370041 （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70041
	
	
	
	

	2
	开发成本
	187211
	0.1309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43777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23266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698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428
	　
	　
	5.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536
	526802.79
	200
	　
	

	5）
	相关税费
	184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526802.79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321
	　
	　
	　
	

	（4）
	管理费用
	2251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7401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7725 
	0.1019
	P土
	3.8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9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725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9736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2780 
	0.0823
	P土
	8.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823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2780 
	　
	　
	
	

	4 .土地价格
	140167
	
	
	
	1-2-3


2、 测算结果确定

（一）总价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测算结果（万元）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巨石集团以北、区医院以南（宗地编号：QBJP2017-9(252))一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151437
	50%
	145802

	
	剩余法
	140167
	50%
	


咨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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